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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辰行（深圳）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：2019 年 5 月 16 日 

诉讼受理日期：2019 年 5 月 16 日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

二、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泰辰行（深圳）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龙阳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邵龙龙、河南万特律师事务所 

 

（二）（被告/被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郑州君利置业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刘如意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辛献忠、暂无 

（三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2016 年 9月 20日，原告与被告签订了《浩创·梧桐印象项目销售策划代理

合同》，被告委托原告代理销售“浩创·梧桐印象项目”，委托期限自 2016 年 9

月 20 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，合同约定销售目标以被告每月下达任务为准，并

约定了代理佣金的计算比例、结算方式和结算条件。同时约定，被告按月向原告

结算佣金，双方对当月到款明细核对无误后，原告于次月 5日内向被告提出书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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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款函，被告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给予审核并付款。若被告在内部付款审批流程

时间之外时间付款的，应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，每逾期一天，按应付而未付

款项的万分之一向原告支付违约金。 

2017 年 11 月 17 日，原被告双方签订了《浩创梧桐印象项目销售代理合同

补充协议》，约定：原代理合同自 2017 年 8 月 15 日起解除，并对双方后续工作

交接及代理佣金的结算条件、结算方式及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。 

根据双方确认的《月度销售任务确认单》，截止至 2019 年 4 月 24 日，被告尚拖

欠原告代理佣金费用 4，983，742.72 元，经原告多次催要，被告均未按合同约

定支付价款。 

 

（四）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
1、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代理佣金费 4，983，742.72 元,并按中国人民

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 314，729.00 元（暂计至 2019 年 4 月 27

日，之后利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）。 

2、请求判令被告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 238，431.00 元（暂计至 2019

年 4月 27日，之后违约金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）。 

3、本案的诉讼费、保全费等实现债权费用由被告承担。 

 

（五）案件进展情况： 

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原告和被告于 2019 年 7 月 3

日自愿达成调解协议,公司并于 2019年 7月 16日收到盖章生效的协议书,内容如

下： 

一、原告被告双方协商后确认：被告依销售代理协议应向原告支付的佣金总

额，扣除被告代郑州市泰拓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（下称”泰拓”）垫付的电

商退款以及其他应扣款项后，被告共应付原告佣金款项为 242.4万元（大写贰佰

肆拾贰万肆仟元整）。 

二、本协议第一条约定款项，支付时间及方式如下： 

1、被告于 2019年 8月 5日前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原告 242.4万元（大写贰

佰肆拾贰万肆仟元整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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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原告应于 2019 年 7月 5日前提供等额增值税发票。 

3、原告指定的收款账户如下： 

开户行：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 户名：泰辰行（深圳）地产顾问股份

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账号：76010154800002211。 

三、本协议约定款项支付完毕后，原告与被告的所有款项、费用全部结算支付

完毕，原告被告双方签订的销售代理协议全部履行完毕，双方就此再无争议。 

四、如被告未按本协议第二条约定支付原告款项的，每逾期一天，应按第一

条款项数额的 1%向原告支付违约金，并承担原告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（包括但

不限于律师费、诉讼费、保全费等）。 

五、本协议签字后，原告须在 2019 年 7 月 4 日到新郑市法院撤回原告对郑

州君利置业有限公司的起诉。如原告未如约撤诉的，应按第二条款项数额的 1%

承担违约金。 

六、本协议生效后，如泰拓公司还有应退电商费的，均由被告自行处理解决，

与原告无关。 

七、本协议经双方代理人签字成立，自双方盖章后生效。本协议一式三份，

甲被告留存两份，原告留存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 

 

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公司各项业务正常开展，本次诉讼未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 

 

（二）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上述案件未对公司财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，公司将

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四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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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协议书》 

 

 

泰辰行（深圳）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19 年 7 月 16 日  


